关于预拨2019年度第一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资金的通知

市总医院（各基层医疗机构）：

为推进我市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保障项目承担机构工作高效运转，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鄂财社发[2018]80号)，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前预拨2019年度第一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2291.85万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本次预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对象为承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经费按2019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总额50%预拨。
2、 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按照“专款专用、绩效考核”的原则加强资金管理，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耗材出入库登记制度，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期完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补助资金。

附件：大冶市2019年度第一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预拨分配表
大冶市财政局                     大冶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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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冶市 2019年度第一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预拨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辖区人口数
	预拨金额（元）

	1
	东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8700
	2439250

	2
	还地桥中心卫生院
	91700
	2521750

	3
	殷祖中心卫生院
	41800
	1149500

	4
	保安中心卫生院
	65700
	1806750

	5
	金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4100
	2312750

	6
	灵乡卫生院
	44500
	1223750

	7
	金牛卫生院
	79600
	2189000

	8
	大箕铺镇卫生院
	62300
	1713250

	9
	金山店镇卫生院
	42000
	1155000

	10
	罗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7100
	2395250

	11
	陈贵镇卫生院
	61300
	1685750

	12
	刘仁八镇卫生院
	39000
	1072500

	13
	茗山乡卫生院
	41600
	1144000

	14
	东风农场卫生院
	4000
	110000

	合  计
	833400
	22918500


注：1、罗家桥街办卫生服务中心含开发区人口2.56万人、四顾山村人口600人。
2、资金来源鄂财社发【2018】80号。

